


址。 请据此进行工程设计和组织实施，落实各项防护措施，确保弃

渣场工程安全。

本项目存在
“

未批先弃
”

行为，辽宁省水利厅已按规定进行了

调查和处理。 生产建设单位要深刻吸取教训，严格执行水土保持

法，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。

其它仍按我部水保函〔2012〕 408 号文件要求开展水土流失防

治工作。

联系人：张春亮，电话：Ol0-63204575

附件：关于新建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（辽宁段〉水土保持

方案（弃渣场补充）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的报告（水保监

方案〔2018〕11 号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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